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知足

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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





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

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



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

六六  大王!又比丘如何為滿足耶?大王！茲有比丘，滿足其護身之衣及其養體

之施食，[彼]往何處，唯持此等(衣、缽)而往。大王!猶如有翼之鳥，飛往何處，亦

只持其翼而飛。大王!比丘如是滿足其護身之衣及養體之施食，往何處，唯持此等而

往。大王！比丘如是滿足。 

《成實論》「善覺品」卷（大正 32〃353a）：  

 八大人覺者：佛法中若 1 少欲者能得利益非多欲者、2 知足者、3 遠離者、4 精

進者、5 正憶者、6 定心者、7 智慧者、8 無戲論者能得利益非戲論者，是名為八。 

 少欲行者，為修道故必欲所須，但不多求，餘無用物，是名少欲。 

 知足者，有人若以因緣、若為持戒、若令他人心得清淨，是故少取，而心不以

為足。若人少取心以為足，是名知足；有人雖取少物而求好者，是名少欲非知足也；

若趣得少物是名知足。 

 問曰：若取所須名少欲者。一切眾生皆名少欲。以其各有所須故。 

 答曰：行者以不著心取但為用故。故不多取。不如世人為嚴飾名聞長取多物。 

 問曰：行者何故少欲知足？ 

 答曰：於守護等中見有過患。 

 又畜無用物，是愚癡相。 

 又出家人不應積聚與白衣同，以此過故，少欲知足。 

 又行者若不少欲知足，則貪心漸增，為財利故求不應求，為貪樂財利終無安隱，

以深著故。 

 又是人出家為遠離樂，以貪利故，忘其所為。 

 又亦不能捨諸煩惱。所以者何？外物尚不能捨，況內法耶？ 

 又見利養是衰惱因，如雹害禾，是故常習少欲知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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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乘義章》卷第十二（大正 44〃703c）： 

 言知足者，是節量行，知於飲食、湯藥、眾具受求以限，故曰知足。 

《清淨道論》（底本 19）： 

什麼是「語不正行」？茲或有人，在僧眾中，不思尊敬長老比丘，不諮詢而自

說法，解答問題，誦波羅提木叉戒，站立說話，揮手說話，進入村落人家對婦人或

少女們這樣說：某名某姓門下有些什麼？有粥嗎？有飯嗎？有硬食嗎？我們有什麼

喝的呢？有什麼吃的呢？有什麼吞啖的呢？有什麼東西送給我們嗎？像這樣的拉雜

空談，名為語不正行。  

其次當知和上面相反的為「正行」。如有比丘，尊敬順從長上，具有慚愧、整

齊莊嚴的穿著（內衣和外衣）、正當的前進、後退、前視、旁視及屈伸其肢體、眼

睛下視、威儀具足，掩護六根門頭，飲食知量，常事醒覺，具備正念正知，少欲知

足，常勤精進，對於諸等正行完全誠意恭敬尊重而住，是名正行。如是當知先為正

行。 

 

《清淨道論》「第二說頭陀支品」（底本 59）： 

今以少欲知足等德而淨化如前所說的戒，為了成就那些功德，故持戒的的瑜伽

者（修行者）亦宜受持頭陀支。如是的他的少欲、知足、減損（煩惱）、還滅、勤

精進、善育等的功德水，洗除戒的垢穢而極清淨，以及其務（頭陀法）亦得成就。

這樣無害于戒及務（頭陀）之德而遍淨一切正行者，則得住立于古人的三聖種以及

得証第四修習樂的聖種。是故我今開始說頭陀支。 

（底本 62）： 

（頭陀支的相、味、現起、足處）受持的思為一切頭陀支的相（特征）。《義疏》

中這樣說：「受持者為人，以心心所法而受持，受持的思為頭陀支，彼所絕者為事（對

象）」。 

破除一切貪欲為味（作用），無貪欲的狀態為現起（現狀），少欲的聖法為足處

（近因）。如是當知以相等決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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